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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瑞泽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皇庭国际已就收购瑞泽租赁 70%股权拟签署了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收

购瑞泽控股 100%股权及转让瑞泽租赁 20%股权的具体协议尚需各方根据实际情

况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并履行相应披露程序。 

同时，本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有权人员签署收购瑞泽租赁70%股权涉及的《股

权转让协议》和《债务转移协议》。 

 (二)、㺘决情况 

2017 年 7 月 18 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以现场结合通讯㺘决方式召开二〇

一七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就收购瑞泽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权

签署<股权转让及合作框架协议书>的议案》及《关于就收购瑞泽国际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70%股权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三)、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经测算，上述事项未达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上述交易无需报中国证监会审核。 

 

二、交易对方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北京 

法定代㺘人：孔令刚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主要股东：北京东管头投资管理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房地产开发；资产管理；物业管理。（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金锐翔铖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概况  

标的公司名称：瑞泽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2年11月12日 

注册资本：8000万美元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袰 8 号豪威大厦 1 门 101-3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055280644W 

法定代㺘人：关辉 

注册地：天津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北京金锐翔铖投资有限公司持股70%，瑞泽控股（香

港）有限公司持股30%。 

收购资产类别：股权投资 

收购资产权属：瑞泽租赁不存在质押、抵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

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二)、本次交易前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收购瑞泽租赁 70%股权前后，瑞泽租赁股权结构情况如下㺘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认缴出资额 

（万美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美元） 
持股比例 

北京金锐翔铖投资有限公司 5600.00 70.00% 0.00 0.00% 

瑞泽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注 1） 2400.00 30.00% 2400.00 30.00%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5600.00 70.00% 

合计 8000.00 100.00% 8000.00 100.00% 





康制药有限公司合同号 RZHZ（2016）002 的融资租赁合同向北京银行融资（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余额人民币 87,080,000 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东管头

公司为目标公司办理的承租人为天津临港工业区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同号

RZHZ（2014）003 的融资租赁合同向建行塘沽支行融资（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

余额人民币 490,000,000 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第一条 股权转让及债务转让 

1.1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占目标公司全部股权（7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 5600

万美元，实缴出资 4515 万美元）转让给乙方，甲方完全退出目标公司，不再持

有目标公司的股权。 

1.4 乙方受让甲方标的股权的同时，需同时受让甲方对目标公司债务人民币

72,000,000 元，东管头公司对目标公司的负债人民币 40,000,000 元。此债务转

让与股权转让构成一个整体，二者不可分割。 

1.5 本协议及 112,000,000 元债务转移协议生效，并完成股权转移登记及全

部股权转让款解除共管支付至甲方后，甲方就目标公司股权对应的权利义务一并

转让给乙方。 

第二条 股权转让价款与支付 

2.1 乙方受让标的股权所需的总对价为人民币 300,604,313.01 元，其中向

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88,604,313.01 元，另承接甲方对目标公司债务人

民币 72,000,000 元，东管头公司对目标公司的负债人民币 40,000,000 元。 

2.2 乙方同意按下列方式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甲方： 

2.2.1 本协议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由甲乙双方共同在四大国有银行之一开

设资金监管账户，用于接收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该共管账户户名为甲方，预

留甲方财务专用章、甲方指定人员名章及乙方指定人员名章。此账户不开设网银

支付，必须到柜台办理且财务专用章及双方指定人员名章齐全方可支付。 

2.2.2 乙方应于开设资金监管账户完毕十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监管账户付

清全部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88,604,313.01 元。 

2.2.3 全部股权转让款到达监管账户后，甲方和乙方应于次日（如遇节假日

相应顺延）按工商登记部门和商务管理部门流程要求办理标的股权变更手续，目

标公司应予以协助。 

2.2.4 股权变更登记日为股权交割日，股权交割后 1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

共同解除资金监管，将监管的全部股权转让款转至甲方指定账户。 

该指定账户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后，即视为乙方已向甲方支付完毕股权转让



款。 

2.2.5 乙方承诺：甲、乙双方签署本协议后 25 个工作日内，乙方为东管头

公司及甲方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并签署反担保保证合同，反担保保证合同的签署

如需触发乙方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审批流程的，乙方履行相应审批流程。乙方同

时承诺于股权交割完成后三个月内解除东管头公司及甲方为上述项目的担保责

任。 

甲方承诺：待建行塘沽支行及北京银行解除东管头公司、甲方的担保责任并

签订解除协议后，东管头公司、甲方应同时解除乙方反担保责任并签署解除协议。 

第三条  债务转移 

3.1 本协议签署的同时，乙方应与东管头公司及目标公司签署债务转移协

议，将东管头公司对目标公司的债务人民币 40,000,000 元转移给乙方，本股权

转让协议履行完毕后，东管头公司对目标公司不再有负债，该债务人民币

40,000,000 元改由乙方向目标公司承担。 

3.2 乙方应与甲方及目标公司签署债务转移协议，将甲方对目标公司的债务

人民币 72,000,000 元转移给乙方，本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完毕后，甲方对目标公

司不再有负债，该债务人民币 72,000,000 元改由乙方向目标公司承担。 

3.3 该债务转让与股权转让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需同时转让或同

时解除。 

第十一条 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应经双方有权机构履行完毕相应决策程序并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

生效。 

 

六、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

联交易，不会对公司人员、资产、财务方面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发展战略，公司将搭建以提供商业不动产运营为基础的运营服务平台、

以提供资产管理为核心的金融服务平台、以提供儿童与青少年主题为特色的内容

服务平台，并通过以上三大服务平台实现对业主、消费客群和创业客群的不动产

整体综合服务，致力于成为中国领先的不动产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不动产综合

服务领域的领导品牌。 



自2007年以来，我国融资租赁行业的年业务量，从240亿元人民币增长至

53300亿元人民币，累计增长超过222倍。每年业务量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呈

快速发展态势。 

融资租赁已成为重要的金融工具，目前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固定资产投资是通

过融资租赁完成的。中国融资租赁业的市场渗透率和国际差距巨大，从这一角度

看，中国的融资租赁才刚刚起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本次收购瑞泽租赁，是公司为落实发展金融服务业的战略规划的布局，有助

于拓宽公司金融服务业务范围，与公司现有的不动产业务、金融业务实现协同效

应，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 

本次交易投入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筹资金。预计收购整合完成后会对公司

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业务布局产生积极影响。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二〇一七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7 月




